
立法會十題：盜版及平行進口的版權作品複製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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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劉吳惠蘭今日（三月十八日）在立

法會會議上就黃定光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根據《版權條例》（第 528 章），如平行進口的版權作品在世界任

何地方發表只有或不足 15 個月，則在本港經銷或輸入任何平行進口

的作品作私人和家居以外的用途，即屬刑事罪行。據報，近月市面充

斥不少懷疑從內地非法平行進口的電影光碟，亦有不少以高質素盜版

冒充平行進口版本的電影光碟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自上述條文於二○○七年七月生效至今，香港海關（海關）分

別檢獲的盜版電影光碟和非法平行進口電影光碟的數量及總值為

何；該等數字與該條文生效前的有關數字如何比較； 

 

（二）海關去年檢獲以盜版冒充平行進口版本的電影光碟的數量、總

值及其來源地為何；及 

 

（三）有否制訂措施以解決近日非法平行進口的電影光碟充斥市面的

問題；若有，詳情為何；若否，原因為何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《2007 年版權（修訂）條例》（《修訂條例》）就平行進口版權作

品的規範作出了修訂。一方面放寬了對平行進口版權作品的限制，包

括（a）在指定的情況下，免除業務最終使用者輸入或管有平行進口

版權作品的民事及刑事責任；以及（b）將平行進口構成刑責的期限

由 18 個月縮短至 15 個月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引入了若干利便執法措施

（註一），以加強當局對平行進口產品的執法效能。有關條文於二○

○七年七月生效。 

 

  就問題的（一）至（三）項，現回覆如下： 

 

（一）海關在二○○六年至二○○九年二月間檢獲的盜版及非法平行

進口電影光碟的數目和涉及的總值，請參閱附件。 



 

  在《修訂條例》中有關利便執法措施的條文實施後，版權擁有人

或其特許發行商就平行進口電影光碟的舉報有所上升，因此，海關在

執法過程中檢獲有關物品的數量亦相應增加。 
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由於海關把所有檢獲的盜版光碟一併處理，因此未有

記錄其中涉及以盜版電影光碟冒充平行進口光碟作銷售用途的數

字。我們留意到近期有個別店鋪採取「魚目混珠」的手法銷售盜版貨

品，包括以來自內地或香港鄰近地區的盜版電影光碟冒充平行進口電

影光碟。海關會與版權擁有人緊密合作，跟進所有投訴，進行以情報

為本的執法行動（包括在各口岸堵截盜版光碟流入本港），打擊涉及

盜版或違法平行進口光碟的商業活動。 

 

註一：為利便執法，我們在《修訂條例》中引入了以下措施：（a）增

訂「推定條文」，訂明如光碟不附有特許製造者代碼（在本港製造的

光碟均附有這種代碼），或版權作品複製品載有標籤或標記顯示該複

製品只限在香港以外地方銷售或是在香港以外地方製造，即可推定該

光碟或複製品是從外地輸入；以及（b）增訂條文，讓版權擁有人可

用誓章的方式證明某複製品若是在香港製作，即會構成侵權。上述（b）

項條文有助海外版權擁有人就平行進口電影光碟作出舉證，減輕他們

須就這類個案親身到香港出庭作供的負擔。 

  

完  

 

２００９年３月１８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附件 

 

海關在二○○六年至二○○九年二月間檢獲的盜版及 

非法平行進口電影光碟的數目和涉及的總值 

 

檢獲電影光碟種類和數量 

年度 
盜版電影光碟（張）

非法平行進口 

電影光碟（張） 

物品總值  

(百萬元) 

2006 年 591,264 —（註二） 14.6 

2007 年 

(1 至 6 月) 

(7 至 12 月) 

2,375,672（註三）

(1,673,672) 

(702,000) 

—（註二） 53.8 

(36.3) 

(17.5) 

2008 年 959,610 225 23.5 

2009 年 

(至 2 月底) 

77,279 886 1.9 

總數 4,003,825 1,111 93.8 

 

 

註二：在引入《修訂條例》之前，要就平行進口版權作品採取檢控行動，

必須證明(a)有關複製品是從外地輸入香港；(b)該複製品假使是在香港

製作即會構成侵犯版權。這些規定對舉證而言，構成一定的難度，以致

以往有關平行進口的舉報數字偏低。有見及此，當局在二○○七年年中

引入了利便舉證措施，詳見註一。 

 

註三：海關在二○○七年上半年破獲了一個儲存及銷售盜版電影光碟

的犯罪集團，因此該年檢獲的電影光碟數量較其他年度為高。 

 


